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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EDB(SA)/ADM/150/5/39/3(4) 
 

教 育 局 通 函 第 1 6 8 / 2 0 1 9號  
 

 
分 發 名 單 ：  各 資 助 學 校、按 位 津

貼 學 校、直 接 資 助 計

劃（ 直 資 ）學 校、英

基 學 校 協 會 屬 下（ 英

基 ）學 校 和 私 立 學 校

（ 包 括 國 際 學 校 及

私 立 獨 立 學 校 ） 的

中、小 學 及 幼 稚 園 的

校 監 和 校 長  

副 本 送 ：  官 立 學 校 校 長 及 各 組

主 管 － 備 考  

 

學 校 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 

摘 要  

   本 通 函 旨 在 通 知 學 校 參 加「 上 網 電 價 」計 劃 時 須 留 意 的 事 項。

由 2 0 1 9 / 2 0 學 年 起 本 通 函 取 代 2 0 1 8 年 8 月 2 0 日 的 教 育 局 通 函 第

1 1 3 / 2 0 1 8號。本 函 應 與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4 / 2 0 1 7號「 學 校 的 環 保 政 策 及

節 約 能 源 措 施 」一 併 閱 讀，以 配 合 學 校 的 環 保 政 策 及 環 保 教 育。學

校 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的 安 排 不 適 用 於 官 立 學 校 。  
 
 

詳 情  

2 .  香 港 政 府 與 兩 間 電 力 公 司（ 即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電 燈

有 限 公 司 ）於 2 0 1 7 年 4 月 簽 訂 新 的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（《 協 議 》）。

考 慮 了 市 民 的 意 見 及 為 應 對 氣 候 變 化，新《 協 議 》引 入 多 項 措 施，

鼓 勵 電 力 公 司 自 行 發 展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並 同 時 促 進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發

展。當 中，引 入「 上 網 電 價 」計 劃 是 新《 協 議 》中 推 廣 可 再 生 能 源

的 一 項 重 要 措 施。「 上 網 電 價 」計 劃 由 兩 間 電 力 公 司 推 行，鼓 勵 私

營 機 構 及 社 區 發 展 可 再 生 能 源，然 後 以 高 於 一 般 電 費 水 平 的 價 格，

把 所 生 產 的 電 力 售 予 電 力 公 司 。  
 
3 .  為 配 合 政 府 的 環 保 政 策，環 境 局 與 教 育 局 鼓 勵 學 校 在 不 妨 礙

學 生 活 動 及 安 全 的 情 況 下 在 校 舍 內 安 裝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。中、小 學

及 幼 稚 園 1 亦 可 因 應 學 校 的 情 況，參 加「 上 網 電 價 」計 劃。我 們 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 括 幼 稚 園 、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及 設 有 幼 稚 園 班 級 的 學 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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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 學 校 在 參 與 計 劃 時，能 善 用 已 安 裝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，推 動 校 內

的 環 保 教 育。學 校 在 安 裝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及 參 加「 上 網 電 價 」計 劃

時 ， 須 留 意 以 下 各 項 ：  
 

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 

( i )  所 有 學 校 可 以 申 請 適 用 的 政 府 資 助 （ 如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

金 和 「 採 電 學 社 ： 學 校 及 非 政 府 福 利 機 構 太 陽 能 支 援 計

劃」 2）或 運 用 捐 贈 及 贊 助 等 ， 購 買 、 租 用 、 安 裝 、 更 換 或

維 修 保 養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， 以 及 支 付 相 關 設 施 的 其 他 經 常

費 用（ 如 有 ）。此 外，資 助 學 校 及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可 以 使 用 普

通 經 費 帳 內 的 經 費 來 支 付 有 關 費 用 。 不 過 ， 收 取 學 費 的 學

校 3 不 可 直 接 運 用 學 費 收 入 作 相 關 用 途 ； 而 接 受 政 府 經 常

性 資 助 的 學 校 4，亦 不 可 透 過 任 何 借 貸 安 排（ 包 括 但 不 限 於

分 期 付 款 ） 或 教 育 局 的 資 助 （ 包 括 緊 急 修 葺 工 程 及 年 度 大

規 模 修 葺 工 程 ）來 購 買、租 用、安 裝、更 換 或 維 修 保 養 5 可
再 生 能 源 設 施，以 及 支 付 相 關 設 施 的 其 他 經 常 費 用（ 如 有 ）。 

( i i )  所 有 學 校 安 裝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，如 涉 及 任 何 結 構 上 的 改 動，

應 按 現 行 規 定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申 請 ， 並 須 事 先 獲 得 批 准 6。  

( i i i )  在 購 買、租 用、安 裝、更 換 或 維 修 保 養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時，

所 有 學 校 應 參 照 本 局 現 行 的 通 告 和 指 引 7， 在 公 開 和 公 平

的 原 則 下 ， 定 期 進 行 具 競 爭 性 的 招 標 ／ 報 價 程 序 甄 選 供 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學 校 可 透 過 有 關 連 結 參 閱 兩 項 計 劃 的 詳 請 （ 包 括 申 請 資 格 、 計 劃 範 疇 等 ）：  
環 境 自 然 保 育 基 金（https://eeca.ecc.org.hk/uploadfiles/tc/EECA_Guide%20to%20Application_TC(Mar2019).pdf） 
採 電 學 社 （https://re.emsd.gov.hk/tc_chi/gen/4S/4S.html）  
 
3 包 括 直 資 學 校 、 英 基 學 校 、 私 立 學 校 和 幼 稚 園 。  
 
4 包 括 資 助 學 校 、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、 直 資 學 校 、 英 基 學 校 ， 以 及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

劃 的 幼 稚 園 和 曾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或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， 但 仍 有 部 份 學 生 獲

有 關 計 劃 資 助 的 幼 稚 園 。  
 
5 就 維 修 保 養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，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資 助 學 校 ， 亦 可 使 用 擴 大 的 營

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的 餘 款 ， 來 補 貼 不 超 過 ( i ) 政 府 資 助 計 劃 的 經 常 開 支 的 5 0 %； 以 及

( i i ) 透 過 私 人 捐 贈 或 其 他 籌 款 計 劃 而 得 到 的 家 具 、 設 備 和 其 他 設 施 或 教 育 服 務 的

經 常 開 支 的 2 5  % 。  
 
6 《 教 育 規 例 》 ( 第 2 7 9 A 章 ) 第 1 0 ( a ) 條 訂 明 ， 除 經 常 任 秘 書 長 以 書 面 同 意 外 ， 不

得 對 校 舍 作 任 何 結 構 上 的 改 動 。  
 
7 資 助 學 校、按 位 津 貼 學 校 及 直 資 學 校 應 參 照 本 局 通 告 第 4 / 2 0 1 3 號「 資 助 學 校 採

購 程 序 」； 其 他 學 校 須 合 符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 4 / 2 0 0 3 號 「 學 校 及 其 教 職 員 收 受 利 益

和 捐 贈 事 宜 」 內 相 關 要 求 。 就 有 關 合 約 期 的 安 排 ， 所 有 學 校 應 參 照 本 局 通 告 第

1 0 / 2 0 1 6 號 「 學 校 的 商 業 活 動 」 附 錄 4 「 在 公 帑 資 助 學 校 內 以 高 於 標 準 的 設 施 經

營 業 務 ／ 商 業 活 動 的 基 本 指 導 原 則 」的 第 ( i ) 項， 以 及 政 府 效 率 促 進 辦 公 室 的「 合

約 管 理 用 者 指 引 」（https://www.effo.gov.hk/tc/reference/publications/cm2007_tc.pdf）第 6 . 3 段 辦 理 。  
 

https://eeca.ecc.org.hk/uploadfiles/tc/EECA_Guide%20to%20Application_TC(Mar2019).pdf
https://re.emsd.gov.hk/tc_chi/gen/4S/4S.html
https://www.effo.gov.hk/tc/reference/publications/cm2007_tc.pdf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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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／承 辦 商 。 所 有 學 校 不 應 索 取 或 接 受 供 應 商 ／ 承 辦 商 的

捐 贈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利 益 。  

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 

( i v )  所 有 學 校 應 善 用 已 安 裝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， 透 過 學 校 的 教

學 活 動 8 或 課 餘 活 動 ， 增 進 學 生 的 環 保 知 識 。  

( v )  學 校 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屬 商 業 活 動 ， 資 助 學 校 、 按 位

津 貼 學 校、直 資 學 校 及 英 基 學 校 須 遵 照 本 局 通 告 第 1 0 / 2 0 1 6
號「 學 校 的 商 業 活 動 」的 相 關 規 定 9，未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

學 校 必 須 事 先 得 到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書 面 准 許 。 請 注 意 ，

一 般 商 業 活 動 的 利 潤 上 限 並 不 適 用 於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。

接 受 政 府 經 常 性 資 助 的 學 校 4 及 屬 於 非 牟 利 的 私 立 學 校 和

幼 稚 園 須 將 有 關 收 入 應 用 於 直 接 讓 學 生 受 惠 的 用 途 ， 例 如

舉 辦 促 進 環 境 保 護 的 教 育 活 動 及 購 買 、 租 用 或 維 修 保 養 可

再 生 能 源 設 施 。  

( v i )  所 有 學 校 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均 須 由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

會 批 准 。  

( v i i )  所 有 學 校 不 可 租 借 校 舍 ， 以 讓 第 三 方 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

劃。接 受 政 府 經 常 性 資 助 的 學 校 4 及 屬 於 非 牟 利 的 私 立 學 校

和 幼 稚 園 不 可 透 過 向 第 三 方 分 派 收 入 的 方 式 與 他 人 合 作 ，

以 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。  

( v i i i )  所 有 學 校 須 留 意 接 駁 電 網 安 排 ， 以 及 與 安 裝 可 再 生 能 源 發

電 系 統 有 關 的 法 例 。  

( i x )  所 有 學 校 向 電 力 公 司 提 交 參 加「 上 網 電 價 」計 劃 的 申 請 時，

須 同 時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本 通 函 所 夾 附 的 通 知 表 格，以 作 記 錄。

在 獲 知 申 請 結 果 後 ， 學 校 亦 須 盡 快 把 電 力 公 司 發 出 的 批 准

函 或 拒 絕 信 件 傳 真 至 本 局 學 校 行 政 第 四 組 （ 副 本 送 交 學 校

所 屬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/高 級 服 務 主 任 ） ， 以 供 存 檔 。  

會 計 安 排  

( x )  所 有 學 校 須 為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的 收 入 與 相 關 支 出 備 存 一 個 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如 學 校 有 關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設 置 於 天 台 ， 而 學 校 有 意 在 天 台 進 行 教 學 活 動 ，

應 參 閱 《 教 育 規 例 》 第 1 6 至 2 0 條 就 天 台 操 場 的 規 定 。  
 
9 私 立 學 校 應 遵 從 本 局 通 告 第 1 7 / 2 0 0 3 號 「 在 私 立 學 校 售 賣 教 育 用 品 及 提 供 收 費

服 務 的 指 引 」； 而 幼 稚 園 須 同 時 遵 從 本 局 通 告 第 1 6 / 2 0 1 3 號 「 幼 稚 園 收 取 費 用 、

售 賣 教 育 用 品 及 提 供 收 費 服 務 」 的 相 關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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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帳 目 。 學 校 須 保 存 收 支 記 錄 及 相 關 的 收 據 ／ 發 票 ， 以 供

本 局 有 需 要 時 查 核 。  

( x i )  各 類 學 校 須 按 教 育 局 要 求 ， 將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獨 立 帳 目 內 的

收 入 與 相 關 支 出 ， 反 映 於 經 審 核 帳 目 內 10。 資 助 學 校 及 按

位 津 貼 學 校 應 將 收 支 填 報 在 普 通 經 費 帳 ， 以 反 映 「 上 網 電

價 」 項 目 的 收 支 ； 而 直 資 學 校 和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

幼稚園 11，以及須 按 本 局 既 定 格 式 製 備 經 審 核 帳 目 的 私 立 學

校 及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轄 下 與 教 育 局 簽 訂 服 務 合 約 的 學 校 ， 則

應 將 收 支 填 報 在 經 審 核 帳 目 內 的 報 表 ／附 註 中，以 反 映「 上

網 電 價 」 項 目 的 收 支 ； 至 於 不 須 按 本 局 既 定 格 式 製 備 經 審

核 帳 目 的 私 立 學 校 及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轄 下 的 其 餘 學 校 ， 應 按

既 定 的 會 計 準 則 將 有 關 收 支 反 映 於 經 審 核 帳 目 ／ 財 務 報 告

內 。  

( x i i )  各 類 學 校 應 以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的 相 關 收 入 或 參 照 上 文 第 3( i )  
段 ， 使 用 合 適 的 資 金 ， 支 付 所 需 的 開 支 （ 例 如 接 駁 電 網 的

費 用 及 維 修 保 養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的 支 出 ） 或 任 何 虧 損 。  

( x i i i )  資 助 學 校 及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應 將「 上 網 電 價 」的 收 入 盈 餘（ 如

有 的 話 ）記 入 普 通 經 費 帳，而 收 取 學 費 的 學 校 3則 可 將 盈 餘

於 非 政 府 經 費 帳 ／ 學 校 經 費 帳 累 積 ， 以 支 付 可 再 生 能 源 設

施 日 後 的 維 修 保 養 開 支 和 用 於 直 接 讓 學 生 受 惠 的 用 途 。 請

注 意 ， 所 有 學 校 應 就 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製 備 現 金 流 的

預 算 ， 並 保 留 足 夠 的 餘 款 ， 以 應 付 未 來 可 能 出 現 的 開 支 或

任 何 虧 損 。 在 購 買 或 租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時 ， 學 校 應 審 慎

評 估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的 收 入 ／ 盈 餘 是 否 足 夠 支 付 任 何 服 務 合

約 的 所 需 開 支，並 小 心 謹 慎 地 訂 立 相 關 服 務 合 約 的 條 款（ 如

合 約 總 金 額、合 約 期 及 付 款 模 式 等 ）。接 受 政 府 經 常 性 資 助

的 學 校 4 及 屬 於 非 牟 利 的 私 立 學 校 和 幼 稚 園 不 得 以 任 何 形

式 把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所 產 生 的 收 入 分 派 、 捐 贈 或 貸 款 給

第 三 者 或 調 往 其 他 帳 項 。  

( x i v )  收 取 學 費 的 學 校 3 不 可 藉 參 加「 上 網 電 價 」為 理 由 而 增 加 學

費 ， 相 關 開 支 亦 不 會 納 入 學 費 調 整 申 請 的 評 估 之 內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資 助 學 校、按 位 津 貼 學 校、 直 資 學 校 和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， 以 及 須

按 本 局 既 定 格 式 製 備 經 審 核 帳 目 的 私 立 學 校 及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轄 下 與 教 育 局 簽 訂

服 務 合 約 的 學 校 ， 須 將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獨 立 帳 目 內 的 收 入 與 相 關 支 出 ， 反 映 在

2 0 1 8 / 1 9 年 度 及 往 後 的 經 審 核 帳 目 內 。 本 局 會 另 行 通 知 各 類 學 校 有 關 擬 備 經 審 核

帳 目 的 詳 情 。  
 
11   包 括 曾 參 加 學 前 教 育 學 券 計 劃 或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， 但 仍 有 部 份 學 生 獲 有 關 計

劃 資 助 的 幼 稚 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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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本 局 透 過 通 告 第 4 / 2 0 1 7 號 「 學 校 的 環 保 政 策 及 節 約 能 源 措

施 」，促請所有學校制訂並推行校本環保政策，有關環保政策須獲校董

會／法團校董會批准，並 期 望 學 校 能 定 期 在 校 董 會 ／ 法 團 校 董 會 會

議 上 匯 報，以 達 到 不 斷 檢 視 和 持 續 發 展 的 目 的。如 學 校 參 加「 上 網

電 價 」計 劃 ， 可 配 合 校本環保政策，推 動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。 我 們 促

請 學 校 積 極 向 社 區 及 持 份 者 展 示 推 行 校 本 環 保 政 策 的 成 果 ， 例 如

於 學 校 網 頁 分 享 學 校 參 加「 上 網 電 價 」計 劃、舉 辦 相 關 的 環 境 保 護

教 育 活 動 詳 情 及 成 效 ， 進 一 步 推 廣 環 保 教 育 。  
 
 

查 詢  

5 .  就 參 加「 上 網 電 價 」計 劃 的 查 詢，請 與 下 列 有 關 機 構 ／ 人 員

聯 絡 ：  
 
查 詢 內 容  查 詢 途 徑  
電 力 公 司 的 「 上 網 電

價 」 計 劃 詳 情  
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 
電 話 ： 2 6 7 8  0 3 2 2  
電 郵 地 址 ： csd@clp.com.hk 

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 
電 話 ： 2 8 4 3  3 2 2 8  
電 郵 地 址 ： RE@hkelectric.com 

安 裝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

的 技 術 問 題  
機 電 工 程 署  
「 香 港 可 再 生 能 源 網 」的「 上 網 電 價 」專

頁 ： http://re.emsd.gov.hk/cindex.html 
熱 線 電 話 ： 6 3 9 5  2 9 3 0  
電 郵 地 址 ： eepublic@emsd.gov.hk 

學 校 參 加「 上 網 電 價 」

的 安 排  
教 育 局 學 校 行 政 第 四 組  
電 話 ： 3 5 0 9  7 4 5 9  

其 他 查 詢 （ 例 如 涉 及

任 何 結 構 改 動 的 工

程 ）  

所 屬 的 教 育 局 分 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或

幼 稚 園 及 幼 兒 中 心 聯 合 辦 事 處 高 級 服 務

主 任  

 
 
 

教育局局長  
劉玉蓮代行  

 
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二 日  

mailto:csd@clp.com.hk
mailto:RE@hkelectric.com
http://re.emsd.gov.hk/cindex.html
mailto:eepublic@ems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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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學 校 參 加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 

通 知 表 格  

致：  香港添馬添美道二號  
政府總部東翼五樓  
教育局學校行政第四組  

 高 級 教育主任（學校行政） 4 
[傳真： 2117 9120] 

 

本 校 決 定 申 請 參 加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／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*推

出 的 「 上 網 電 價 」 計 劃 ， 並 已 於 _ _ _ _年 _ _ _ _月 _ _ _ _日 遞 交 申 請 。  

 

本 校 會 於 接 獲 電 力 公 司 告 知 申 請 結 果 後 ， 把 電 力 公 司 發 出 的 批

准 信 或 拒 絕 信 傳 真 至 教 育 局 學 校 行 政 第 四 組 （副 本 送 交 學 校 所 屬

分 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/高 級 服 務 主 任 ）， 以 作 記 錄 。 本 校 亦 知 悉 ，

如 安 裝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涉 及 校 舍 任 何 結 構 上 的 改 動 ， 本 校 會 按 現

行 規 定 向 教 育 局 提 交 申 請 ， 並 須 事 先 獲 得 批 准 才 進 行 可 再 生 能 源

設 施 的 安 裝 工 程 。  

 

 

校 監 ／ 校 長 *簽 署 ﹕  

 

 

 

校 監 ／ 校 長 *姓 名 ﹕  

 

 

 

學 校 名 稱 ﹕  

 

 

聯 絡 人 姓 名 ﹕  

 

 

日 期 ﹕  

 

 
  
 
( *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)  
 
副 本 送 ：  _ _ _ _ _ _區 （ 所 屬 分 區 ）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/高 級 服 務 主 任  
 


